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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皿其1971年12月16日第2832 (XXVI)号决议所载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 

言》，并回顾其1991年12月9日第46/49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 

又回顾1979年7月举行的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1 

再回顾1992年9月1日至6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 

脑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第三章第15和16段， 

确认建立印度洋为和平区对《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所载的以及1979年7 

月举行的印度洋沿岸囯和内陆国会议所审议的各项目标的重要性， 

欢迎国际政治关系中提供增进和平、安全与合作良机的积极发展，并为此希望 

国际合作的新精神反映在建立印度洋和平区和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上， 

代表属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 

《大会正弍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5号和更止》（A/34/

45和Corr ‧ 1 )。 

92-69587 121192 121192 1 2 1 19 2 



A/C.1/47/L.31/Rev.1 

Chinese 

Page 2 

审议了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2 

赞赏地注意到斯里兰卡政府表示愿意在科伦坡主办联合国印度洋会议， 

又注意到有可能无法按照第46/49号决议的规定在科伦坡举行联合国印度洋会 

议第一阶段的会议，并敦促考虑适时在科伦坡召开这个会议的曰期， 

希.f继续努力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 

认为有必要以新的变通办法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 

1. 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2 

2. Ü特设委员会顾及改变中的国际局势，考虑以新的变通办法促成《宣布印 

度洋为和平区宣言》所载的和1979年7月举行的印度洋-;^岸国和内陆国会议所审议 

的各项目标的实现； 

3. Ait特设委员会处理所涉问题的复杂细节和这些问题的不同概念以及考虑 

特设委员会未来的作用，并提出建议以供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审议； 

4. 丄此后尽早在科伦坡举行会议，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使用印度洋 

的各主要航海国参加； 

5. 吁请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使用印度洋的各主要航海国参加特设委员会 

的工作; 

6. 

7. 

8. 

9. 

it特设委员会在1993年召开一次会议，会期不超过十个工作天； 

又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份执行本决议的综合报告；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包括提供简要记录； 

决定将题为"《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第四 

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同上，《第四十七届会，补编第29号》（A/47/29)。 


